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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意見的總結及回應  

3.1 主要意見  

3.1.1 報告的第二部分總結了顧問團隊在為期兩個月的第一階段公眾參

與期間，從不同的渠道及團體所收集的意見及建議。此部分將上

述的意見歸納為下列各項: 

發展需要 

3.1.2 公眾人士及持份者普遍認同東涌有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及潛力。 

3.1.3 在各發展的範疇中，以發展交通、社區/康樂設施、和增加就業/營
商機會為首要考慮。 

3.1.4 公眾人士及持份者對達至東涌未來的人口目標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表示懷疑。  

規劃願景 

3.1.5 公眾人士及持份者普遍認同東涌在發展規模、環境保育及社會需

要需有平衡的發展。 

3.1.6 有建議將東涌發展成一個旅遊及康樂中心。 

土地供應及需求 

3.1.7 公眾人士及持份者普遍傾向以發展休耕農地代替填海去增加東涌

西的土地供應。由於東涌灣有很高的生態、文化及歷史價值，意

見強烈反對於東涌西，尤其是在東涌灣填海。對於東涌東填海則

沒有太大的反對聲音。 

3.1.8 對政府回收土地，然後轉售予私人物業發展商的做法，公眾表示

強烈不滿。  

房屋供應及組合 

3.1.9 公眾人士及持份者普遍同意增加東涌人口及房屋可以增加社區及

康樂設施，以促進東涌區內經濟發展及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但

是房屋的發展密度是公眾所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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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在房屋組合方面，意見認為要平均分配公私營房屋，促進社區融

和。 

交通網絡 

3.1.11 普遍同意有必要改善東涌與香港其他地區的連繫，以及內部村落

之間、市中心及東涌東西兩邊的連繫；並認為需要於東涌西增設

港鐵站，以服務逸東 居民及將來的人口。 

3.1.12 有意見要求增加不同形式的交通工具及服務，以減少交通費和支

援東涌將來的人口增長。 

社區設施 

3.1.13 普遍認為東涌東及東涌西應增設更多社區及康樂設施，尤其是醫

療設施、運動場及市政街市，並將設施平均分配。 

3.1.14 有公眾提出興建度假村/酒店/別墅的建議，並支持發展生態旅遊，
例如興建生態公園、有機農場等設施。 

3.1.15 來自 Tritons Triathlon Club的意見要求改善現有單車徑，並將其延
伸至欣澳。 

生態及環境 

3.1.16 大部分意見都關注擴展東涌為東涌河及東涌灣的生態及環境所帶

來的負面影響 。意見認為要盡量減少及緩和對生態價值高的物
種，如蝴蝶、鳥類、魚類物種、鱟(馬蹄蟹)以及中華白海豚的騷
擾。 

3.1.17 有意見提出可推廣東涌西的自然環境及景觀作教育及生態旅遊之

用。 

3.1.18 公眾人士及持份者關注道路(如北大嶼山公路)及運輸設施(如機場
快線)，所引致的噪音，會否對居民構成滋擾。 

文化遺產 

3.1.19 大眾普遍認為應保護有價值的古蹟、歷史建築及村落， 並適當地
作教學及旅遊發展之用途。意見亦建議保存並活化馬灣涌村，並

發展成漁人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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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0 有不少意見要求保留位於石門甲村的般若禪寺。 

經濟發展 

3.1.21 相比起發展主題公園，公眾人士及持份者較需要提供更多就業及

營商的機會給東涌居民以推動經濟發展 。 

3.1.22 意見建議東涌應發展商業及旅遊用地，如酒店／度假村、水上活

動中心、跳蚤市場、遊艇會及漁人碼頭 。 

3.2 對於公眾意見的回應  

3.2.1 顧問團隊於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收到廣泛的意見、建議及發展計劃

已根據下列各點作出分析及考慮，回應總結如下： 

發展需要 

3.2.2 顧問團隊探討過有關交通、社區/康樂設施、就業/營商機會以及其
他發展事宜的意見和建議，在制定發展方向及土地用途時會選取

合適的提議。本研究會詳細探討東涌新市鎮可額外容納的人口，

並會考慮所有發展的機遇及限制。 

計劃願景 

3.2.3 顧問團隊明白公眾對東涌作均衡、旅遊及康樂發展的要求，並於

制定發展方案時加以考慮，初步發展方案會在下一階段公眾參與

作詳細討論。 

土地供應及需求 

3.2.4 顧問團隊在制定發展方案時，會加以考慮公眾對填海範圍及休耕

農地用途的看法， 並會同時處理發展需求、生態保育、文化及古
蹟保存等問題，然後再進一步諮詢公眾。 

房屋供應及組合 

3.2.5 在制定住宅發展的方案時，顧問團隊會考慮公眾對房屋組合的需

求，務求達到公眾的期望，蹄造一個和諧共融的社區。 

交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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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在制定不同發展方案中的的交通及行人路安排時，顧問團隊會考

慮市民提出改善東涌區內、外連接的需求。顧問團隊亦會與相關

政府部門及港鐵公司探討增建新港鐵站的可行性。 

社區設施 

3.2.7 在制定平衡和可持續社區的發展方案時，顧問團隊會仔細考慮關

於各種社區設施的種類和分布的建議 。顧問團隊亦會研究改善本
研究範圍內現有單車徑的可行性。 

生態及環境 

3.2.8 在環境影響評估中，顧問團隊會認真評估研究可能對生態敏感地

區及所造成的影響，並力求將對環境的影響如空氣質素和住宅 等
減至最低。已確認的生態容易受破壞地區將獲得保護，免被影響/
騷擾。 

文化遺產 

3.2.9 保存法定古蹟，以及具有文化、歷史、傳統價值的地方，如馬灣

涌漁村，是擴展項目的關鍵之一。 

經濟發展 

3.2.10 在制定不同的發展方案時，顧問團隊會考慮提高區內就業及營商

機會以及發展旅遊業的可能性 。 

研究範圍外的其他建議 

3.2.11 由於有些建議超出了本研究範圍，有關的建議將交由相關的政策

局及政府部門作跟進。這些建議包括： 

• 政府回收土地作轉售用途的措施； 

• 改善東涌與其他大嶼山地區的交通連接；及 

• 延伸單車徑至欣澳。 

 



土木工程拓展署 規劃署 顧問研究編號：CE32/2011 (CE) 東涌新市鎮擴展研究 
第 階段公 諮詢報告 

 

  31 
 

3.3 發展計劃書  

3.3.1 發展計劃書的分析表載於附錄 T，主要分析結果及回應總結如下： 

東涌鄉事委員會提交之建議書 

3.3.2 顧問團隊在制定發展原則及方案時，會將計劃書內的建議列入考

慮條件當中，包括發展東涌成為一個旅遊經濟區，並興建中低密

度住宅；於稔園及藍輋村附近興建靈灰安置所、廟宇或其他設

施；活化馬灣涌村及附近地方，興建漁人碼頭、海濱長廊、餐廳

及海上交通等設施；於東涌谷兩側發展更多社區設施，例如停車

場、博物館、生態公園、有機農場及圓形露天表場並改善村落與

東涌其他地區的交通連接。有關房屋密度、位置等建議會於制定

初步發展方案及大綱圖時再作詳細考慮。 

3.3.3 由於候王宮附近的土地有較高生態價值，所以東涌鄉事委員會於

逸東 及候王宮之間的土地劃作綜合發展區（CDA），並發展高
密度住宅及商場的建議，將不會作考慮。 

關注東涌發展大聯盟 （大聯盟）提交之建議書 

3.3.4 顧問團隊在制定發展方案時，會將計劃書內的建議列入考慮條件

當中，包括發展休耕農地及現有村落；於牛凹、藍輋及稔園村興

建中密度私人住宅；於石榴埔村以南的內陸位置興建中密度公營

住宅；公私營房屋組合的比例應為 4:6；增設新的港鐵站、延伸裕
東路及單車徑以連接東涌東及東涌西；在東涌谷中央一帶包括石

榴埔村在內，發展政府、機構或社區及康樂及文化設施，例如運

動場；在東涌西興建其他設施，如文娛中心、學校、警署及消防

署。  

3.3.5 在馬灣涌村設立｢保育及活化區｣，保護馬灣涌及黃泥屋一帶文化

遺產；發展沙咀頭以南及松滿路以東地為商業區，設立跳蚤市

場；在東涌東的填海區興建中密度住宅等的建議會在制定發展方

案後，並於制定初步發展方案及大綱圖時，連同有關房屋密度及

位置的建議，再一併作詳細考慮。 

3.3.6 大聯盟亦建議把位於第三區的公共運輸交匯處重新安置到第一

區，並將交匯處上蓋原來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為商業改建為

商場及辦公大樓；發展沙螺灣、白芒、小蠔灣：以及延伸單車徑

至欣澳及田心區。由於上述建議並不屬於本研究的範圍內，這些

建議將交由相關部門，包括運輸署再作詳細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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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團體提交之建議書 

3.3.7 顧問團隊明白團體對於高生態價值的地區，如東涌灣、東涌河谷

及附近的沿海地區進行填海、進行建設工程的反對聲音，以及對

可能帶來的污染之顧慮。團體的建議包括：將已人工化的東涌河

回復原狀；沿河谷及河口增設生態教育徑、河岸公園、自然教育

中心、休憩用地及觀望塔等設施供市民欣賞；於東涌西作少規模

的鄉村式發展，及增設相容性高的社區設施。顧問團隊會於制定

發展原則及方案時，將上述建議列入考慮條件當中。更多詳細的

規劃建議將會於制定初步發展方案及大綱圖時再作考慮。 

3.3.8 團體亦提出對天然資源的保育規劃及管理；並特別建議把東涌

河、附近的林木土地及沿岸一帶分別劃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

點」、「自然保育區」及「海岸保護區」。這些建議會於進行環

境評估時作一併研究。 

3.3.9 團體亦建議透過改善大嶼山郊野公園與鄰近的旅遊勝地，如昂坪

360、寶蓮寺及天壇大佛之間的交通連接，吸引更多旅客到東涌河
谷遊覽。由於有關提議並不在本研究的探討範圍內，顧問團隊會

把以上建議交由旅遊事務署作詳細考慮。 

城市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提交之建議書 城市規劃設計顧問有限
公司 就東涌西的發展提出兩個於東涌灣填海方案 ，分別是水道式
填海和島嶼式填海，兩者不同之處在於填海的指定位置。 

3.3.10 兩個方案均會將北部的土地都會混合式土地用途，如興建企業大

樓、零售商舖、度假酒店、休閒設施和住宅。在發展密度方面，

沿海地區建議作中密度發展、較內陸的位置會作高密度發展、而

東涌谷則作低至中密度發展，如興建安老院、度假酒店、學校。 
此外，UDP 亦建議在逸東 和東涌市中心之間興建一個大型公

園、於逸東 旁(西面)設立訪客中心區、於東涌西增設港鐵站；以
及於沿海地區的水道兩側或於人工島嶼周邊位置位置興建海濱長

廊，為公眾提供休憩空間。 

3.3.11 顧問團隊會於制定發展原則及方案時，將上述混合式發展的建議

列入考慮中，以取得平衡及可持續的發展。詳細的規劃內容，如

發展密度、位置及設施類別等，將會於制定初步發展方案及大綱

圖時再作詳細考慮。由於東涌灣有很高的生態價值，故所提及填

海的建議將不會列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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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立基規劃顧問有限公司 (KTA) 提交之建議書 

3.3.12 KTA 的意見主要是關於東涌西的發展，當中包括：於東涌谷中部
興建中高密度住宅，於東涌谷周邊興建中密度住宅 ；於東涌河以
西發展 「住宅區一」及 「租住公共屋苑」 (原有的村落將不會受到
任何影響)。KTA 亦提議應在東涌西增設更多休憩空間；在逸東
以北增設一大型公園； 於東涌西中部及南部增設政府、機構或社
區設施和教育區；於東涌灣附近發展康樂設施，如青年旅舍、國

際青年中心、水上活動中心；以及在逸東 西面增設新港鐵站、

發展度假式酒店及漁人碼頭。 

3.3.13 KTA亦建議利用海濱行人道連結沿海的景點如馬灣涌村、東涌小
炮台、侯王宮及度假村，並建立一個完善的單車網絡連接海傍及

內陸地區，提倡綠色交通。 

3.3.14 顧問團隊於制定發展原則及方案時，會將上述建議列入考慮。詳

細的規劃內容，例如房屋密度、位置及設施類別等，將會於制定

初步發展方案及大綱圖時才作詳細考慮。 

3.3.15 關於在於東涌谷的中心設立綜合發展區，並於該區增建港鐵站的

建議，由於該處有較高的生態價值，加上需顧及鄰近發展的相容

性，故建議暫時不會在制定發展方案時作考慮。 

個別獨立人士提交之建議書 

3.3.16 意見普遍不支持於東涌灣進行填海，但建議可於映灣園對出填

海。有關建議會於制定發展原則及方案時作詳細考慮。 

3.3.17 計劃中有部分意見關於東涌東交匯處、翔東路、於小蠔灣北大嶼

山公路，以及港鐵服務等交通及道路工程；另外也有提及防止東

涌區內的交通、港珠澳大橋及香港國際機場對環境造成影響的措

施。但上述的建議都不包括在是次研究的範圍內， 故在制定發展
方案時，這些建議暫不列作考慮。顧問團隊將把以上建議交由相

關的的政策局及政府部門作詳細參考。 

 
 


